
1 

 

115 年國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 

及到校宣導實施計畫 

一、依據 

行政院 106年 10月 12日院臺教字第 1060191247號函核定「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實施計畫」配套措施 11「政策宣導」之方案 11-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宣導方案」辦理。 

二、目的 

(一)協助各就學區宣導講師瞭解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

性入學各入學管道之辦理方式和特色。 

(二)增進各就學區宣導講師對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九年級學生之適性入

學宣導事項，以強化適性入學相關工作。 

(三)各區宣導經驗之分享，互相觀摩學習增能。 

三、宣導講師培訓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 

承辦單位：115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四、執行策略 

(一)全國統一培訓，並提供全國一致性的宣導講綱予宣導講師到校宣講，以掌

握宣導成效。 

(二)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有效推展國中九年級學生適性入學相關工作。 

(三)訂定宣導推動與管考策略，全面掌握宣導成效。 

五、宣導講師培訓辦理方式及對象 

(一)分為北區、中區及南區（計 3場次）宣導講師培訓。 

(二)教育部國教署、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推薦之宣導講師培

訓名額如分配表（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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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場次及時間如下表： 

場次 時間 參加對象(縣市) 
培訓 

人數 
地點 

北區 
1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 

114年 11月 18日(星期二) 

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基隆市、
宜蘭縣、花蓮縣 

200人 

長榮 

桂冠 

酒店 

中區 
114年 11月 20日(星期四) 

114年 11月 21日(星期五) 

臺中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 

200人 

南區 
114年 12月 1日(星期一) 

114年 12月 2日(星期二) 

臺南市、高雄市、
嘉義縣、嘉義市、
臺東縣、屏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200人 

(四)實施方式：以專題演講、實務分享及綜合座談等方式進行（如附件 2）。 

(五)報名方式： 

1.報名日期：自 11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起至 11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

二）中午 12 時止。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推薦宣導講

師，並轉知所推薦之宣導講師，請其至網路線上報名。 

2.報名方式：經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推薦之宣導講師，請

至本會網站（https://shs.k12ea.gov.tw/site/adapt-c）報名，俾利安排後續相

關事宜。 

3.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務處，電話：04-

8221810，分機 225 王小姐，分機 226 廖先生。 

(六)為提升宣導知能、落實宣導工作，宣導講師務必全程參加培訓，全程參加

者，核發研習證明書（缺席達 1小時以上者，則不予核發研習證明書）。 

六、宣導講師到校宣導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應成立適性入學宣導講師團，並於期限

內安排宣導講師至轄屬各公私立國中進行宣導。 

(一)宣導時程：自 115年 1月 1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止。 

(二)宣導對象：全國各國中畢業生、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家長（可合併辦理）。 

(三)宣導講師：各校辦理說明會邀請之宣導人員，請優先遴聘參與本實施計畫

培訓並取得研習證明書之宣導講師，或經教育部國教署核可之人員。 

(四)教育部國教署預定於 115年 1月底前，編製相關宣導資料，送至各直轄市



3 

 

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指定之學校，提供各校宣導說明會使用。 

(五)成效檢核： 

1.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應彙整辦理情形，填報成果報告表

（如附件 3），以瞭解宣導執行成效。 

2.各校宣導工作辦理之績效，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列入

年度考核事項。 

七、經費與差假 

(一)培訓講師部分 

1.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教署專款補助。 

2.本活動供膳宿，出席人員請給予公（差）假，往返旅費請由原服務單位依

規定核支。 

(二)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安排宣導講師到校宣導部分 

1.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2.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統計轄區內各國中校數，每校補

助新臺幣 4,000元，報教育部國教署請款轉撥各校辦理。 

3.本項宣導活動經費支用標準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於各校完成宣導後，填妥經費收

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表（如附件 3），於 115年 5月 29日前，報教育部國

教署辦理核結。 

八、辦理本案有功人員，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予以敘獎。 

九、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教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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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名額分配表 

序號 縣(市)政府 
縣(市) 
承辦人 

國中講師 
(含完中) 

高級中等學校講師 
總計(名) 

專業群科 學術群 合計 

1 臺北市 2 29 12 7 19 50 

2 新北市 2 32 12 8 20 54 

3 桃園市 2 22 10 5 15 39 

4 基隆市 2 5 4 2 6 13 

5 宜蘭縣 2 9 6 2 8 19 

6 花蓮縣 2 8 5 2 7 17 

7 臺中市 2 32 12 8 20 54 

8 新竹縣 2 12 6 4 10 24 

9 新竹市 2 6 5 2 7 15 

10 苗栗縣 2 12 6 3 9 23 

11 彰化縣 2 14 8 3 11 27 

12 南投縣 2 11 7 3 10 23 

13 雲林縣 2 13 7 3 10 25 

14 臺南市 2 25 10 6 16 43 

15 高雄市 2 34 12 8 20 56 

16 嘉義縣 2 9 4 4 8 19 

17 嘉義市 2 3 3 2 5 10 

18 臺東縣 2 7 6 2 8 17 

19 屏東縣 2 14 6 4 10 26 

20 澎湖縣 2 4 2 1 3 9 

21 金門縣 2 1 1 1 2 5 

22 連江縣 2 1 1 1 2 5 

總計 44 303 145 81 226 573 

備註： 

一、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薦派名額，以不超過該縣(市)總名額為原則 

二、各縣(市)總名額薦派總名額：以各縣(市)行政區域內國中校數二分之一再加 4 名為原則。 

三、國民中學講師(含完全中學)分配名額：係以各縣(市)行政區域內國中校數三分之一(四捨五入)再減 

1 名為原則。 

四、高級中等學校講師分配名額：以各縣(市)總名額減國民中學及縣(市)承辦人人數為原則，並考量
各行政區域內高中總校數予以分配。 

五、高級中等學校類別說明：專業群科(技術型高中、綜合高中之專門學程)；學術群(普通型高中、綜
合高中之學術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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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國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 

課程表(第 1 天) 

日期：1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11月 20日(星期四)、12月 1日(星期一) 

場次：分北區、中區及南區(計 3場次)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40 

10：10 
報到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0：10 

10：3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 

國立永靖高工林校長麗容 
 

10：30 

12：00 

適性入學管道介紹及

宣導注意事項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

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 

免試入學 

直升入學 

優先免試入學 

完全免試入學 

12：00 

13：00 
午餐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3：00 

13：50 

專業群科及 

綜合型高中簡介 
教育部國教署  

13：50 

14：50 

技職傾向學生 

入學管道介紹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

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建教合作班 

14：50 

15：10 
休息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5：10 

16：00 

五專免試 

入學管道介紹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16：00 

17：30 

各縣市宣導講師研討 

製作公版宣導簡報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

(市)政府、宣導講師群 

1.請各縣市於參訓前

提供宣導簡報 (約

40分鐘宣導版) 

2.依各縣市分組 

3.當天再決定由 2 縣

市推派代表分享 

17：30 

18：00 

休息及活動 

(住宿準備)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8：00 

20：00 
晚餐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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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國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 

課程表(第 2 天) 

日期：114年 11月 18日(星期二)、11月 21日(星期五)、12月 2日(星期二) 

場次：分北區、中區及南區(計 3場次)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8：00 

08：20 
報到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08：20 

09：10 

藝術才能班 

入學管道介紹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 

藝術教育司 
 

09：10 

10：00 

體育專長學生 

入學管道介紹 
教育部國教署  

10：00 

10：10 
休息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0：10 

11：00 

各就學區公版簡報 

分享一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

(市)政府、宣導講師群 
 

11：00 

11：50 

各就學區公版簡報 

分享二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

(市)政府、宣導講師群 
 

11：50 

12：1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 

國立永靖高工林校長麗容 
 

12：10 

13：30 
午餐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13：30 

17：00 
經驗分享及交流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

(市)政府、宣導講師群 
 

17：00 快樂賦歸 國立永靖高工團隊  

備註：請各縣（市）政府於參訓前，預先製作公版宣導簡報，俾利第 1天分組

討論，並請自備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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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國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 

宣導講師到校宣導成果報告表 

機關名稱：______________ 

校名 宣導日期 
參加

人數 
講師姓名 講師服務學校 

講師服務學校

屬性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國中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 合計：          場次    ◎ 參加人數：           人次 

國中共____人 

普通型共__人 

技術型共__人 

綜合型共__人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